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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（深圳市知識產權局）的網站， 

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szmqs.gov.cn/xxgk/qt/tzgg/201902/t20190226_16652795.htm） 

 

附錄 

 

市市场监管局关于公布取消证明事项目录的通知 

深市监〔2019〕34 号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减证便民、优化服务的决策部署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

于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47 号）、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

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18〕29 号）和《深圳市法制办关于

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深法制函〔2018〕945 号）精神，现将《市市场监管局取消证

明事项目录》予以公布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证明事项涉及的文件内容与本通知内容不一致的，

按本通知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市市场监管局取消证明事项目录 

 

 

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19 年 2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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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市市场监管局取消证明事项目录 

序

号 

取消 

证明事项 
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

设定证明事项的文件 

名称及条文内容 

广东省政务服务事项 

原列明的要求提供的相关 

证明材料 

取消后 

办理方式 

1 场地证明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 无。 

生产加工场所的产权证明、租用

合同或村（社区）组织提供的允

许作为生产场所使用的证明 

取消后要求申请单位

提交“生产经营场所

周围环境平面图”。 

2 场地证明 食品经营许可（变更经营场所地址） 

《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

会关于印发深圳市食品经营许可实

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2016 年 3

月 16 日印发）第五条第（二）项第

4 点：“变更经营场所地址名称的

须提交所在地派出所或居委会出具

的地址变更证明原件 1 份。” 

变更经营场所地址名称的须提交

所在地派出所或居委会出具的地

址变更证明 

直接取消。 

3 场地证明 
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（GSP）认证

（零售） 
无。 营业场所产权或使用权证明 直接取消。 

4 

公安机关

公章缴销

证明 

（1）内资有限责任公司注销登记 

（2）非公司企业法人注销登记 

（3）合伙企业注销登记 

（4）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销登记 

（5）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注销登记 

（6）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注销登记 

（7）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注销登记 

无。 

因公章缴销申请材料无法加盖公

章的，须提交公安机关公章缴销

证明 

通过政府部门间核

查、网络核验方式办

理。 

 


